
浙江大学教学、科研用房管理办法（试行） 

 

浙大发房[2006]1 号 

（2006 年 1 月 18 日） 

 

为加强学校教学、科研用房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建立“二级管理、分类定编、动态调

整、有偿使用”的管理体制，以适应学校教学、科研和空间结构调整需要，更好地为创建世

界一流大学服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管理体制 

第一条  公用房是指在学校土地上建造的除职工住宅以外的各类房屋。 

第二条  房地产管理处是代表学校对公用房进行宏观管理的主要职能部门，全面负责全

校公用房的分配、调整、监督使用、有偿使用收费、出租、维护管理等相关工作。 

第三条  各学院受学校委托负责本学院公用房的使用和内部管理。协助学校做好本学院

公用房内部分配、调整、监督、收费、维护等工作，按照本办法制定适合本学校发展的公用

房管理内部实际细则。 

第四条  学校成立公用房管理专家咨询小组，负责研究学校公用房政策、调配方案，供

学校决策。 

二、定编核算 

第五条  定编原则：统筹考虑，分类核算，兼顾学院规模、学科性质、校区分布和房屋

建设资金渠道等因素，将指标统盘切块到学院，由学院统筹分配。 

第六条  定编办法：教学、科研用房定编办法见附件。 

三、收费管理 

第七条  公用房实行收费管理。原则上学校公用房均实行有偿使用，收费标准如下： 

类别 定编公用房 

（元/月·m2）

超编公用房 

（元/月·m2）

超编面积收费 

地段系数 

教学、办公及辅助用房 0~8 15 玉泉校区地为 1.0，西溪、湖滨校区为

0.9，华家池、之江、紫金港校区为 0.8科研用房 8~15 15 

周转用房 / 15 / 

发展用房 / 10 / 

注：1、定编内教学、办公及辅助用房是否则费由各学院自定，收费标准参照上述范围自定，所收

经费归学院。 

2、经学校批准以自筹资金建设的用于本单位教学、科研的房屋，从竣工开始的 10 年内免交学校

公用房资源使用费，第 11 年开始按规定进行核算。 

第八条  各学院根据各单位实际使用面积，负责向使用单位收缴公用房资源使用费。使

用费向在科研经费（横向及预算内纵向经费）、创收成本中支付。定编面积所收经费划入学

院经费专项帐户，专款专用；超编面积所收经费 50 上交学校财务，50%部分划入学院经费

专项帐户。 



第九条  各学院公用房定编面积每学年核算一次。每年 9 月底，房地产管理处核算当

年各学院用房定编面积和实际使用面积，并按实际使用面积发放缴、退费通知单。各学院须

于每年 11 月底前将超编面积公用房资源使用费上交学校。 

第十条  各学院专项帐户经费，按照各 50%的经例进入学院的业务费和发展基金，以

弥补学院经费不足，并按学校规定用于支付学院的实验设施设备维修、大楼通讯网络、公共

设施维修、物业管理费等。 

第十一条  学校预留一定的发展用房、周转用房等公用房，原则上由学校统一安排使用，

也可委托学院管理，但只能用于同教学、科研直接有关的活动。委托学院管理所收经费，

30%归学院，70%上交学校。 

四、日常管理 

第十二条  及时收回超编用房。各学院实际用房面积超过定编面积的，超出部分原则上

应交还学校，纳入学校的发展用房管理。确因工作需要无法交出或无法全部交出的，按第八

条执行。 

第十三条  缺编补足或补贴。对于实际使用公用房面积少于本单位定编用房面积时，学

校优秀补足用房面积；一时无法补足的，年终按超编用房资源使用费收费标准予以缺额面积

部分经济补偿。 

    第十四条  规范管理，明确职责。学校调配给各学院教学、科研用房，由房地产管理处

与各用房单位签订《浙江大学公用房使用协议》或《浙江大学公用房委托管理协议》。房地

产管理处建立“公用房动态管理信息系统”，不定期地对公用房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第十五条  规范新房交接程序。新建或改扩建的各类建筑竣工后，基本建设处应会同房

地产管理处进行交接验收，验收合格后使用单位须与房地产管理处签订《浙江大学公用房使

用协议》后方可迁入。 

    第十六条  做好旧房移交工作。旧房调整时，迁出单位应按公用房调整协议的要求将旧

房钥匙及时交还房地产管理处，并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退还公用房，学校按 20 元／月·M2

的标准收取滞纳金；对严重影响后续调整的单位，学校将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七条  退休人员用房指标将在当年动态定编核算时核减。己办理退休手续教职工

(返聘人员除外)，应主动将公用房退还所在学院；不主动退还的，由所在学院负责收回调配。

返聘人员使用公用房由所在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内部调剂。 

    第十八条  及时收回闲置用房。各单位应提高公用房的使用效率，凡闲置不用，时间长

达半年以上的公用房，由所在学院负责收回，用于本学院调剂；应收而未收回的，由房地产

管理处负责收回，并扣减该学院相应的公用房定编面积。 

    第十九条  申请增加公用房。因机构增设、学科发展等需要增加公用房面积时，由学院

提出书面申请，经房地产管理处核算定编，报主管校长批准。增加的公用房面积计入学院公

用房定编面积。 

    第二十条  在学校建筑物上竖立、悬挂广告牌或设立其他公共设施等，须经房地产管理

处同意，并报校综合治理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一条  学校所辖各办公、教学、科研大楼和体育馆、剧院等逐步实行物业管理。

房地产管理处会同后勤管理处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物业管理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进行

公开招标，择优选用。 

    五、奖罚机制 

    第二十二条  建立公用房使用年度奖评机制。结合日常监督和检查情况，学校对公用房

资源使用效率高、效益好的学院给予奖励。 

    第二十三条  公用房使用中违约行为的处理 

    1．擅自转让、占用、调换和外借公用房，甚至将公用房转租或投资、联营、入股、抵



押，擅自出借学校公共教室开办未经学校批准的培训班单位或个人，房地产管理处、学院有

权责令其在限定时间内迁出，其违约所得全部上交学校，并按 30 元／月·M’收取违约金，

无条件收回公用房的委托管理权和使用权。因使用单位(个人)的原因致使学校失去房屋使用

权或产权的，学校给予该单位负责人及当事人纪律处分，直至追究其经济、法律责任。 

    2．擅自将公用房作为临时工、单身教师宿舍及家属户用房，擅自占用公用设施和封闭

公用场所(如楼梯、走廊、门厅、卫生间等)或挪作他用，私自改建、扩建公用房的单位和个

人，房地产管理处、学院有权责令其恢复原状：如不恢复原状，学校将强行予以恢复，所发

生的费用，由该单位和当事人承担。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学校将依法追究该单位负

责人、当事人的责任。 

    六、其他 

第二十四条  有关规定若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房地产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教学、科研用房定编办法(试行) 

    一、学院教学用房定编 

    学院教学用房是指学院用于完成教学任务的各类用房。包括：教学实验用房、教师办公

室等用房，其定额用房面积按教师人数以及所承担的任务进行核算。 

    1．教学科研实验用房 

    教学实验用房分为面向全校基础课教学实验用房，学院教学科研的实验用房和特殊教学

用房。其中面向全校基础课教学实验用房和特殊教学用房单独核定，且面向全校基础课教学

实验用房和专业教室由教务处和学院共同管理，以教务处为主，教务处可根据教学实际情况

进行调配。 

    学院教学科研的实验用房定编计算公式为： 

    学院教学科研的实验用房定编面积二  (三年级以上本科生人数+研究生人数)×M+特

殊教学用房 

    其中 M 为按照学科规模和类别额定的每个三年级以上本科生、研究生的使用面积。各

学院 M 值如下表： 

学院 M（平方米/人） 

经济学院 0.575 

法学院 0.575 

教育学院 0.575（体育系 0.99） 

人文学院 0.575（艺术系 7.78） 

外语学院 0.575 

理学院 4.14 

生科学院 5.455 

机械与能源学院 4.385 

材料与化工学院 4.385 

电气学院 4.385 

信息学院 4.14 

计算机学院 4.14 

建工学院 4.765 

生工食品学院 6.45 

环资学院 5.455 

生仪学院 5.455 



农学院 5.455 

动科学院 6.45 

医学院 4.26 

药学院 6.45 

管理学院 0.575 

公共管理学院 0.575（国土资源系 4.14） 

 

    2．教师教学科研的办公用房 

    定编计算公式为： 

    教学科研的办公用房定编面积二 5×学院教学、科研教师数牛 5×学院副教授数+10×

学院教授数+15×长江特聘教授数+35×院士数(即：教学科研的办公用房定编面积二 5×学

院中级职称以下教师数+10×学院副教授数+15×学院教授数+30×长江特聘教授数+50×

院士数)。 

    二、学院科研用房定编 

    科研用房是指在学院教师办公和教学科研的实验用房及辅助用房等基础上，用于完成科

研任务的各类奖励和补贴用房。其科研用房定编面积按学校下达的科研业绩点、全日制研究

生人数等因素进行核算。定编计算公式为： 

    科研用房定编面积二学院总科研业绩点 XK+学院硕士生人数×R1+学院博士生人数×

R2+学院博士后人数×R3。 

    其中： 

    K 为每 1 个科研业绩点的奖励面积(只计算到校科研经费折算的业绩点)； 

    R1 为每个硕士生补贴的科研用房面积； 

    R2 为每个博士生补贴的科研用房面积； 

    R3 为每个博士后补贴的科研用房面积。 

    各学院 K、R 值如下表： 

 

学院 K R1 R2 R3 

经济学院 1 1 1.5 10 

法学院 

教育学院 

人文学院 

外语学院 

理学院 一类 2 1.5 2 20 

二类 4 

生科学院 4 

机械与能源学院 4.5 

材料与化工学院 

电气学院 

信息学院 4 

计算机学院 4 

建工学院 4.5 

生工食品学院 4 

环资学院 



生仪学院 

农学院 

动科学院 

医学院 

药学院 

管理学院 1 1 1.5 10 

公共管理学院 一类 

二类 2 1.5 2 20 

 

    三、学院党政办公用房定编 

    定编计算公式为： 

    学院党政办公用房定编面积二学院党政管理人员编制×8+院长机动房 50-200。 

    四、学院教学科研辅助用房定编 

    教学科研辅助用房是指学院辅助用于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各类用房，包括档案室、资

料室、会议室、接待室、陈列室及机房等教学辅助用房。 

    1．档案室面积根据学院总人数分六档计算。具体如下表： 

学院教师人数 档案室面积（平方米） 

100 以下 30 

100-300 50 

300-500 70 

500-700 90 

700-900 110 

900 以上 130 

 

2.资料室面积=阅览面积+藏书面积，其中阅览面积=基数×T，藏书面积根据各学院现

有藏书面积确定。 

阅览面积基数根据学院总教师人数分六档计算，具体如下表： 

学院教师人数 基数（平方米） 

100 以下 20 

100-300 40 

300-500 60 

500-700 80 

700-900 100 

900 以上 120 

 

    各学院 T 值为：经济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外语学院、管理学院、公

共管理学院 T=1．2，其余学院 T=i。 

    3．会议室面积=60+学院教师总人数×0．2 平方米(其中含学院 20 平方米小会议室)。 

    4．接待室面积=20 平方米。 

    5．陈列室面积=20 平方米。 

    6．学院机房主要用于高年级学生专业课上机课程教学，面积根据高年级学生人数确定。 

    其计算公式为(按一次容纳 20％学生计算)： 

    机房使用面积=(学院三年级以上本科生人数+学院研究生人数)×1．2×0．2。 



    五、补贴用房定编和奖励用房 

    补贴用房和奖励用房是给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省特级专家、求是特聘

教授、长江学者、院士的补贴和给使用单位引进捐助资金、自筹资金建房的鼓励。 

    1．根据研究方向不同，给予院士每人补贴 100—200 平方米研究用房。 

    2．长江计划特聘教授每人补贴 50—100 平方米研究用房。 

    3．省特级专家和求是特聘教授每人补贴 20—50 平方米研究用房。 

    4．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创新平台、教学基地、教学实验中

心，按照不低于 100—300 平方米补贴用房；省部级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

教学基地、教学实验中心，按照不低于 50—150 平方米补贴用房：具体的用房补贴由房地

产管理处与科技处、人文社科处、教务处、设备处共同核定。 

    5．学院引进捐资、自筹资金建造的房屋，  自竣工交付使用之日始，10 年内以其面积

的 50％计入学院用房总面积作为奖励。从第 11 年开始，不再给予奖励。 

    6．如房屋建造费有国拨、校拨、学院自筹和引进资金等多种来源，则按不同来源所占

比例计算房屋的奖励使用面积。 

    7．其他特殊情况，各单位可向房地产管理处提出申请，由学校视实际情况决定。 

六、发展用房是指学校在新建公用房和腾空公用房中为学校引进高层次人才(院士、院

长、长江学者、省特级专家、求是特聘教授等)、高水平国际合作中心、创新平台和基地、

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重大科研项目等发展预留的用房。发展用房由学校直接管理，调整分

配由校长办公会议决定。各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预留学院的发展用房。 

    七、周转房是指学校在腾空公用房中为解决某些特殊科研用房或某些短期科研项目用房

不足而准备的机动用房。周转房实行项目进出制，遵循高水平、高效率优先的原则进行调整，

由学校统一管理。确有科研项目的退休教师经科技处审核后，可到房地产处办理相关申请手

续。 

    八、学校公共教学用房包括学校公共教室、各类体育场、各类体育馆等，经房地产管理

处核定后由教务处协调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统一安排使用，在优先保证

全日制学生学习的基础上，再统筹兼顾继续教育使用学校公共教学用房。每学期初教务处、

研亢生院、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应将公共教学用房使用计划报房地产管理处备案，

房地产管理处可根据学校的需要进行统一调配。 

 


